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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

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14年10月22日 

地  點：本署5樓簡報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    席：余委員彬誠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王継敏 

出席人員：何委員雪紅、劉委員勝元、李執行秘書彥勳。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

    一、依據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》第14條第2項規定：公職人員或其關

係人，若與其服務機關、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間有補助或交易行為，

應於申請或投標文件中據實揭露其身分關係。為維護本會審議之公正性

與透明性，敬請各位委員配合留意相關規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

貳、執行秘書報告： 

一、114年08月20日之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審查會會議決議內容，已

簽呈檢察長批閱，奉核定後已行文有關團體該次會議決議結果。 

    二、會務報告： 

        1.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專戶調查表    

        2.緩起訴處分金114年度核准餘額統計表 

        3.緩起訴處分金115年度核准餘額統計表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、案件審查：  

       114年度變更案 

       ■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3件 

         1.114年度工作計畫(結合)-少年司法官活動計畫         

         2.114年度工作計畫(結合)-執行保安處分計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3.114年度工作計畫-補助生活陷困應受保護人計畫          

       ■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6件 

4.114年度工作計畫(結合)-補助犯罪被害人車禍鑑定與覆議計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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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14年度工作計畫(結合)-修復式司法                   

6.114年度工作計畫-被害人保護業務宣導計畫           

7.114年度工作計畫-急難救助與家庭關懷服務                

8.114年度工作計畫-身心照顧及輔導服務                   

9.114年度工作計畫-委員會及志工管理運用計畫   

          

肆、審查小組決議： 

114年度變更案 

編號 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申請變更方案 

1 

財團法人臺

灣更生保護

會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4年度工作計畫(結合)-少年司法官活動計

畫 

變更
內容 

申請總金額不變，放寬高中及大學限制並新

增社福團體推薦。 

備註  

2 

財團法人臺

灣更生保護

會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114年度工作計畫(結合)-執行保安處分計畫 

變更
內容 申請金額減列200,000元。 

備註  

3 

財團法人臺

灣更生保護

會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4年度工作計畫-補助生活陷困應受保護人

計畫 

變更
內容 調移細項金額，申請總金額不變。  

備註 
 

4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4年度工作計畫(結合)-補助犯罪被害人車

禍鑑定與覆議計畫 

變更
內容 申請金額減列64,000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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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申請變更方案 

5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114年度工作計畫(結合)-修復式司法 

變更
內容 申請金額減列365,700元。 

備註 
 

 

6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114年度工作計畫-被害人保護業務宣導計畫 

變更
內容 申請金額增列52,360元。 

備註 
 

 

7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114年度工作計畫-急難救助與家庭關懷服務 

變更
內容 調移細項金額，申請總金額不變。 

備註 
 

 

8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114年度工作計畫-身心照顧及輔導服務 

變更
內容 申請金額增列637,300元。 

備註 
 

 

9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4年度工作計畫-委員會及志工管理運用計

畫 

變更
內容 申請金額減列106,805元。 

備註 
 

 

 


